
“刑民交叉， 究竟该刑事先， 还是民事

先？” “刑民交叉究竟是不是伪命题？” 民法典

时代， 刑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成为与会专家们

热议的焦点。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韩强的主

题发言聚焦“个人信息保护的民刑交叉问题探

究”。 他从宏观、 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民刑交叉问题。

韩强表示， 从刑民交叉， 到民刑协同， 应

当成为民、 刑关系发展的趋势和潮流。 “在科

技时代， 现代侵权理论的扩张更有利于现代经

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同时秉持刑法的谦抑性，

是逐步建立民刑协同法治基本原则。”

就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治而言， 他建议，

在立法层面， 以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为导向， 应

兼顾公民个人法益和社会公共法益的协调， 在

信息权利主体与信息使用主体之间取得利益平

衡。

在民事立法方面， 避免民事责任缺位导致

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过度扩张； 在刑事立

法方面， 克服立法“碎片化” 的制度缺陷， 实

现个人权利自由与社会公共安全的双重保护。

“我认为刑法和民法是不可能交叉的， 所

谓刑民交叉是刑法适用和民法适用在案件上的

交叉。”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研究院院长、

刑法学教授刘宪权在作最后总结时表示， 同一

个案件的刑法适用和民法适用当中， 刑事看行

为， 民事看关系。

刘宪权认为， 从立法层面来说， 刑法是最

后一道屏障， 应该把其它法律调整不够或者不

足的部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通过立法规定

为犯罪。 “但不要把刑事优先妖魔化。 刑事优

先和刑法谦抑是不矛盾的， 刑事优先同样可以

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记者了解到， 当天的论坛上， 与会专家还

围绕“刑民关系的历史流变” “刑民法律体系

的衔接与协调” “刑民规范适用的互涉及范

围” “司法实践视域下刑民关系的若干问题”

“刑民对话视野下诉讼的程序衔接与权利保护”

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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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博和法律论坛昨举行

聚焦民法典时代的“罪与罚”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民法典》 实施在即。 民法典的实施， 对于司法实践中 “民刑交叉” 案件的正确处理无疑将产生重要影响。 刑法与民法的关系问

题也随着民法典时代的到来， 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成为热议焦点。

民法典时代， 如何审视刑民法律之间的交叉共融， 考量刑民规范互涉的影响范围？ 如何明晰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本质区别， 解

决刑民责任认定的聚合冲突？ 如何实现两法的功能互补与制度衔接？

昨天， 由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 普陀区法学会、 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博和法律论坛上， 聚焦 “民

法典时代的罪与罚” 问题， 刑法专家与民法专家各抒己见， 思想碰撞激烈， 火花频频。

虚拟财产如何定性？

建议出台司法解释
即将正式实施的 《民法典》 第 127 条规

定， 公民的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被誉

为带来“虚拟财产的春天”。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 虚拟财产到底有哪

些类型？ 其权利属性究竟如何认定？

“虚拟财产既有财产属性， 又有数据

属性， 究竟法律上如何定性， 理论实务界

一直存在争议。” 在论坛下午的“新型财

产形式的权利属性与涉罪风险” 分议题讨

论中， 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庆

安指出。

专家普遍认为， 目前虚拟财产可分为网

络账号类、 装备类及虚拟货币类三大类。

“网络账号类多绑定的是个人信息， 其

身份信息属性强于财产属性， 我认为， 不宜

认定为虚拟财产范畴， 涉及的罪名也倾向于

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罪。” 讨论中， 上

海市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上海政

法学院教授赵运锋的观点， 与上海博和汉商

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朱海峰不谋而合。 两

人均主张， 游戏装备、 比特币等装备类与虚

拟货币类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等虚拟财

产， 可认定为法律上的物， 按照其物的形态

与价值提供刑法保护。

“究竟应该从网络秩序安全角度， 更多

考虑其虚拟属性， 定罪为非法获取计算机系

统数据罪， 还是从保障被害人权益角度， 更

多考虑其财产属性， 值得研究。” 陈庆安同

时提出， 对于此类财产犯罪， 其价值如何认

定， 也是值得加强研究的问题。

“尽管在立法上有了突破， 但法律上对

虚拟财产属性的认定依然模糊， 到底属于何

种财产权利未予明确。” 赵运锋在发言中认

为， 民法典对物的概念以及虚拟财产的属性

未作规定， 对于刑法中虚拟财产犯罪的认定

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为此， 赵运锋建议相关部门出台司法解

释， 或以发布指导案例的方式， 对虚拟财产

的法律属性予以明确， 便于司法实践中统一

规范化处理， 避免同案不同判。

大数据利用是否需要“二次授权”？ 侵犯个人信息刑法规制不能“抓小放大”

民法典时代， 个人信息保护与

数据利用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 数

据收集和使用行为如何规范？ 这些

都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

的问题， 也成为下午的另一场“人

工智能应用场景下个人信息的刑法

保护” 分议题讨论中， 专家们思想

碰撞的“焦点”。

金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任素贤

聚焦的是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大数

据的追踪统计” 问题。

“比如， 消费者要买房或卖

房， 将个人信息给了中介， 但是中

介把这些信息全部打包变成一个数

据资产包， 放在 APP 上。 如果购

买会员， 这些数据就能被检索， 这

是否允许？” 任素贤举了个例子。

在没有二次授权的情况下对权利人

原来已经公开或者有限公开的信

息， 可不可以再进一步扩大或者利

用， 把它打包成为现在的数字资

产？ 需不需要权利人的二次授权？

“民事上叫‘知情同意’， 刑事上我

们叫它‘二次授权’。”

任素贤认为， 类似的问题可以

通过“刑民一体协同” 来解决。

“可以将民事中的知情同意理论放

到刑事中予以考虑。” 比如在个人

信息的使用上面， 原来给的信息只

限于买房或者卖房， 但是后续进一

步扩大发展的时候， 这个情境脉络

和原来还一样吗？ 发生变化以后所

导致的风险是不是进一步扩大？ 而

这个风险是不是就可以被刑事法律

去调整或者规范。

在虹口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

庭长叶琦看来， 进入人工智能时

代， 具有商业利用价值的信息种类

越来越多， 相应的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所打击的范畴势必会越来越广。

他认为， 要注意正确处理好日益扩

张的公民个人信息精细化保护的需

求与刑法的谦抑性之间的关系。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我们要审

慎对待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因此对

个人信息保护的刑法规制也应有一

定的限度， 不能无限扩张。” 叶琦

建议， 应通过前置法对这些信息种

类进行法定， 刑法再后位进行相应

保护。

“此外， 我认为， 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 绝对不能

‘抓小放大’。” 叶琦所说的“小”，

是指小规模、 分散化地利用公民信

息或者倒卖公民信息； “大” 则是

指大规模、 产业化违法利用公民信

息。

“我们既要警惕‘小’ 案子中

的过度犯罪化风险， 也必须更加警

惕一些潜在的‘大’ 风险。” 叶琦

说， “一个潜在的风险恰恰是那些

互联网平台、 互联网 APP 在如何

收集、 深度利用公民的个人信息，

包括人脸识别、 指纹信息等等， 这

个收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度滥

用， 是不是违规获取和使用问题。”

此外， 叶琦认为， 一些互联网

公司关停后， 其掌握的个人信息数

据如何得到合理转移、 合理保护问

题， 立法也要跟上， 制度要完善，

刑事司法上要有所作为。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张勇和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刘海

涛， 则分别围绕 APP 个人信息的

刑法保护， 企业如何才能避免在收

集、 存储、 处理、 传输、 使用个

人信息时触犯法律边界， 如何做

好合规管理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

法。

刑民交叉孰先孰后？

建议“刑民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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